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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7 年 3 月 2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

对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草案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22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

询函》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政策风险 

1.草案披露，公司拟收购东阳光药 22,620 万股内资股股份（占东阳光药股份

总数的 50.04%），涉及境外上市公司回归境内上市，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能否

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补充披露如下事项：（1）公司和财务顾问是否充分知

悉政策风险，是否对本次重组推进的可行性和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2）在

政策风险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交易对方、财务顾问仍继

续推进本次重组，是否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3）请就上述事项进行重

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及业绩承诺的合理性 

http://www.sse.com.cn/


2.草案披露，宜昌东阳光药业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期

间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不低于 4.80 亿元、5.75 亿元、6.52 亿元。标的公

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分别为 1.35 亿元、2.66 亿元、2.96 亿元。请公司结合 2016 年

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实现情况，公司净利润年化增长率变动情况，补充披露承诺

净利润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3.草案披露，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10 月，标的资产的销售费用分别

为 6,011.61 万元、7,728.58 万元和 14,602.48 万元，占收入比例分别为 12.80%、

11.13%及 19.68%。请公司：（1）结合标的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可比公司情况等，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率及其大幅增长的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

告期内标的资产是否存在销售折让、返利等，如存在，说明与销售折让和返利相

关的具体情况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标的公司的销售

方式中是否涉及不正当竞争或商业贿赂行为。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分别为 69.53%、74.71%、76.82%。

请公司结合各主要产品单价与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专利费等的变化及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行业状况及经营风险 

5.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核心产品可威颗粒销售价格持续下降，可威

胶囊销售价格 2015 年及 2016 年 1-10 月较 2014 年下降。请公司：（1）结合产品

销售渠道、主要销售对象、定价策略、市场竞争、药品价格改革情况等补充披露

可威相关产品价格变动的原因；（2）结合报告期内上述产品的价格变化情况，补

充说明标的公司评估时预计“可威 2017 年、2018 年售价与 2016 年持平，从 2019

年起，逐年降价 3.5%”的依据与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6.草案披露，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可威颗粒与胶囊销量大幅增长，其中 2015

年较 2014 年分别增长了 90%与 70%；同时宜都基地一号地生产颗粒剂的产能利

用率在报告期内分别为 40.40%、89.40%、64.67%，生产胶囊的产能利用率在报

告期内分别为 15.50%、18.00%、12.40%；宜都基地二号地生产线主要生产磷酸

奥司他韦原料药，其中一条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4.5%、10.64%、21.68%，



另一条生产线 2016 年 1-10 月产能利用率为 20.34%（2014 年与 2015 年为 0%）。

请公司：（1）结合标的资产原料药的库存、生产及各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等，补

充说明报告期内可威颗粒与胶囊销量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产品或原材料

的外购或委托加工等情形；（2）补充披露可威产品的主要客户及获取途径、销售

政策，并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情况、期后回款情况以及同行业情况披露标的公司

向客户提供的信用政策。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7.草案披露，标的公司可威产品在报告期内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41.41%、

65.38%、77.67%。请公司结合可威产品同行业竞品情况与市场需求、可威产品

的发展前景，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由产品集中带来的经营风险。请财务顾问发

表意见。 

8.草案披露，2016 年 1-10 月，前五大供应商包括安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前五大供应商中包括常州市松盛香料有限公司。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向上述两

个供应商采购的内容、数量、价格及其原因。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无形资产分别为 8563.21、8475.39、8305.36

万元。请公司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的研发支出及

其资本化条件。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关于标的资产资质证书及估值情况 

10.草案披露，2016 年 12 月 30 日，深圳东阳光实业与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

重新签订《许可协议》，有效期至授权许可的专利中最后一个专利到期或被宣告

无效或不可实施之日，同时，深圳东阳光实业与东阳光药、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签署新的《授权许可协议》，深圳东阳光实业同意不可撤销地将其与磷酸奧

司他韦许可方签订的《2016 年许可协议》项下的权益无偿授予东阳光药，并由

东阳光药直接向磷酸奧司他韦许可方支付许可费用。请补充披露：（1）东阳光药

向磷酸奧司他韦许可方支付许可费用的总额、支付方式，报告期内的支付情况；

（2）磷酸奥司他韦许可方授权的专利名称，及各专利的到期日；（3）深圳东阳

光实业与东阳光药签订的专利授权有效期；（4）本次重组对上述许可协议效力的

影响；（5）标的公司对相关专利许可方是否存在重大依赖，该等许可对标的公司

持续经营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1.草案披露，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东阳光药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拥有



3 项获授权许可使用的主要商标，2016 年 6 月 12 日，宜昌东阳光药业与东阳光

药签署三项《商标转让合同》，宜昌东阳光药业分别将其拥有前述三项获授权使

用的主要商标转让给东阳光药。请补充披露上述商标转让的办理进展，是否存在

障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2.草案披露，标的公司原料药（甲硝唑）GMP 证书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到期。

请补充披露上述药品相关证书到期后是否需要办理续期手续，是否存在不能如期

办毕的法律障碍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以及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请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3.草案披露，2015 年标的资产主要产品尔同舒销量较 2014 年下降 12%，欧

美宁与欣海宁 2016 年 1-10 月销量较 2015 年全年减少 35%和 38%，而根据估值

情况来看，本次评估预计尔同舒 2017 年至 2020 年销售数量年增速与市场规模复

合增长率一致，即 13.7%，2021 年为 10%，预测期替米沙坦片 80mg×14 销售数

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5%，其余品种规格的销售数量维持 2016 年不变。请公司结

合上述产品报告期内销量的变化，补充说明其估值时采用的销量增长率的依据与

合理性。请评估师发表意见。 

五、其他 

14.草案披露，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外制剂业务中，广东东阳光的产品除布洛

芬片外全部销售海外，布洛芬片治疗范围包括抗炎（关节炎类），感冒解热镇痛

类，公司并无针对布洛芬片的后续生产及销售计划。请补充披露：（1）如广东东

阳光的布洛芬片开展后续生产与销售，是否会与标的公司的产品存在潜在的同业

竞争。如有，说明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2）标的公司药品未来是否会销售海

外，是否会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海外销售产品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 

15. 草案披露，本次交易中设置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请补充披露：（1）调价触发条件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45 条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相

关规定，调价触发条件是否合理；（2）调价方案未考虑股票价格上涨影响的合理

性，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3）调价基准日中“任意一个交易日”的确

定方法，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 45 条关于“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明确、具

体、可操作”的规定。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6.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宜昌东阳光药业持有上市公司 18.08%的股

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持有宜昌东阳光药业 7.40%的股份。请补充

披露拟解决上述交叉持股问题的具体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并披

露。”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与回复，并尽快对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 日       


